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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4年12月4日是第11个国家宪法日。为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大

力加强宪法宣传教育，弘扬宪法精神，为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让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人民政协蔚然成

风，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组织和邀请省政协委员撰写稿件，积极开展“大力弘扬宪法精神，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宪法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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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

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占据着核心地

位。为了彰显宪法的重要性，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国家宪法日的

决定，将每年的12月4日确定为“国家宪法日”，旨在

传递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理念。通过每年的全国

法制宣传日活动，进一步提高全民的法律素质，推动

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的提升，从而强化全体公民

的法治意识。

宪法是厚重的历史积淀，承载着国家的过去、现

在与未来。回顾历史，我国宪法与党和人民的艰苦

奋斗、辉煌成就紧密相连，与党和人民开辟的前进道

路、积累的宝贵经验息息相关。如今，从设立国家宪

法日、开展“宪法宣传周”活动，到实行宪法宣誓制

度，再到加强国旗法、国歌法等相关法律的学习宣

传，我国现行宪法的显著优势、坚实基础与强大生命

力得到了进一步彰显。在全社会范围内，尊崇宪法、

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的共识日

益增强。在前进的道路上，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

内环境，以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繁重任务，我们

更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我们要

增强宪法自觉，加强宪法实施，履行宪法使命，确保

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宪法也是亲切的，它保障着每一位公民的权利、

尊严和幸福。从出生那一刻起，我们就与宪法紧密

相连，宪法伴随着我们的一生，守护着我们的终身。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

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法律是保障人民权益的有力武

器，而法律的权威则需要人民来维护。当办事依法、

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观念

深入人心，我们的美好生活就有了更为坚实的法治

保障。

明法于心，守法于行。真正的法治是铭刻在人们

心中的法治。在每年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中，众多考

生怀揣着加入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梦想努力备考，而普

通的社会民众也日益关注法律事务。我们不能忘记

那些推动中国法治进程的人和事，如孙志刚案推动废

止收容遣送制度、佘祥林案推动国家赔偿法修正、呼

格吉勒图案冤案改判无罪等，这些案例都彰显了法治

的进步和正义的力量。2024年轰动全国的“余华英儿

童拐卖案”再次引发了社会对法治的广泛关注。这起

案件讲述了一个被拐卖女子历经26年艰辛，终于亲手

将拐卖她的人贩子送上法庭的故事。这场跨越数十

年的寻亲之路充满了曲折与艰辛，但也彰显了正义的

力量与宪法的神圣。这证明了法治建设与老百姓的

生活息息相关，它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人们的内心认

同并自觉践行。

“从呱呱坠地到白发苍苍，从黎明破晓到甜美梦

乡，从日常生活到劳作生产，宪法始终守护着我们。

强化宪法意识、弘扬宪法精神、推动宪法实施是建设

法治中国的关键所在。”只有让宪法真正走入日常生

活、深入人民群众，成为亿万人民的共同信仰，我们

才能共同推动法治中国的建设迈向新的高度。

弘扬宪法精神
建设法治中国

省政协委员、天水不动产交易市场董事长 孟怡均

我国宪法为明确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地位提供了

坚实的法律基础。宪法第六条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

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第十一条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

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

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

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

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宪法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的规定，对于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

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

合法权益，进一步消除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种障碍，

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党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

逐步深化，党的十五大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

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党的

十六大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

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

济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党的十九大把

“两个毫不动摇”写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作为党和国家一项大政方针进

一步确定下来。党的二十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促进

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强调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

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并再次重申“两个毫不动

摇”，表明了党的一贯立场和支持鼓励民营经济发展

的方针政策没有改变，回应了社会重大关切和民营

企业的呼声期盼，及时给民营企业家送来一颗“定心

丸”。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坚持致力

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

会的方针政策。”这是完善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体制

机制，进一步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

重大战略部署。

优化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环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

健康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经营主体、市场体系、要

素配置、监管机制等多领域政策举措，必须始终坚持“两

个毫不动摇”，找准关键着力点，坚持致力于为非公有制

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

充分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让非公有制经

济在更加公平、竞争有序的环境中加快发展壮大。按

照宪法规定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部署，当前和

今后一段时期，我们需要抓住以下几个重点：

一是健全平等保护的法治环境。加快推动出台民

营经济促进法，通过立法形式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

的要求落到实处，使各类经营主体依法平等使用生产

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二是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进一步放宽市场

准入、完善市场准入体系，深入破除市场准入壁垒，更大

力度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支持有能

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向民

营企业进一步开放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

三是完善竞争有序的政策环境。健全涉企收费长

效监管和政府拖欠企业账款清偿法律法规体系。完善

民营企业融资支持政策制度，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

题。采用投资补助、贷款贴息、担保补贴等方式为企业

提供资金支持，创新推出金融产品和服务。加快建立

民营企业信用状况综合评价体系，健全民营中小企业

增信制度，推动“信易贷”等服务模式扩大覆盖面、提升

增信力度。

四是支持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

度。引导民营企业健全公司治理、加强合规建设、完善

风险管理、强化内部监督和廉洁风险防控，实现治理规

范和有效制衡。

五是切实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人有恒产,则
有恒心”。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

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

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

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

偿。”我们应当切实保护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包括保

护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使他们

放心大胆地搞经营、谋发展,解除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

后顾之忧。

巩固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
优化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环境
省政协委员、省律协副会长、甘肃纪元律师事务所名誉主任 杨永明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知识产权工

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党中央把知识产权保护

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出台了《深入实施国家

知识产权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国务院

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

《“十三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关于强

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等系列关系版权工作的重

要政策文件和国家重点专项规划，版权保护的政策

保障体系日益完善、有力。

现行宪法从政治、经济、文化、人身等多个方面

确认和保障了公民的基本权利，政治权利作为一种

民主的权利，它包含了公民通过出版物发表政治见

解以及表达政治观点的自由。《宪法》第三十五条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

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

行、示威自由是公民重要的政治权利，这些自由是

民主政治的基础。该规定表明，我国《宪法》明确赋

予了公民出版自由的权利，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予以

保障。公民可以在出版物上自由表达自己对国家

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的见解和意愿，自

由发表自己从事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

化活动的成果。我国的法律在多个方面对人民的

出版自由权利进行了保障，确保人民能够依法行使

这一基本政治权利，促进了社会的公正、透明和进

步。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类自由的保障程度是衡

量一个国家宪政水平的重要标志。

具体而言，出版自由是指公民有在宪法和法律

规定的范围内，通过出版物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思想

的权利。出版自由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公民通过

在出版物上发表作品或者出版作品表达思想的自

由，该意义上的出版自由实际是言论自由的一种，

是一种用书面形式表达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涉

及的出版物不仅包括书籍、报刊、传单等公开发行

的传统印刷品，还包括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等现

代出版物以及著作权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的其他作

品。二是成立出版机构，出版、制作或编印出版物

的自由，该意义上的出版自由是前一意义出版自由

的延伸，是实现前一意义出版自由的方式。出版自

由作为《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出版内容

是否受到《宪法》保护应当取决于其对权利主体是

否有价值，而不取决于对国家和社会是否有意义。

在宪法背景下的出版自由，是每个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民都有的基本权利，是《宪法》为知识产

权保护和发展奠定的基石。我们要持续深入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

重要指示精神，以建设知识产权强国为目标，继续

走好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发展之路，不断推动我国

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迈上新台阶，为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保

障。作为普通公民，我们应当注意的是任何自由

都是相对的自由，出版自由的权利也必须受到法

律的限制。我国目前没有关于出版自由的专门法

律，在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出版管理条例》中关于

出版物的禁止性规定即为我国法律对出版自由作

出的限制性规定，因此，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从事

出版活动既是行使权利，更是履行义务。

公民基本权利
之出版自由

省政协委员、北京市炜衡（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张发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

程，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法律权威和法律地位。

宪法不仅确立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基本原则和公

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还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

化和社会生活提供了根本遵循。宪法的重要性，

体现在它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原则。《宪

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

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

主义国家。”这一规定明确了我国的国家性质，为

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宪法

保障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宪法》第三十三

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

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任何公民

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

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宪法》保障了公民在政治、

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享有平等的权利和自由，促

进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宪法的全面贯彻实施构成了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的基石。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法治是中

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须全面贯彻实施宪法，

维护宪法权威，协同推进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

环节改革，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宪

法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原则，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基础上，还要保

障各项法律之间相互协调、有机统一，这就需要完

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宪法实施机制，提高宪法的权

威性和实效性，各级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要增强

宪法意识，自觉维护宪法的权威和尊严，推动宪法

在全社会得到更加广泛的认同和遵守。通过加强

宪法实施和监督，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提高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1954 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颁布以来，我国宪

法经历了多次修订和完善，每一次修改都深刻反

映了国家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1978 年宪法增加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

务。1982 年宪法提出“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

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

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此后，历经 1988 年、

1993 年、1999 年、2004 年和 2018 年宪法修正案，将

“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

态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写进了宪法。法治与现代化的结合在

宪法中得到了高度体现。

中国式现代化是符合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

流的发展道路，高度彰显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

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在这一进程中，宪法实践

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通过宪法实践，不断将

党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转化为国

家意志和全民行动，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

法治保障。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继续深化宪

法实践，不断创新宪法实施和监督机制，特别是要

加强合宪性审查工作，确保每一项法律法规、政策

措施都符合宪法精神，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同时，还要加强宪法宣传教育，提高

全民宪法意识，让宪法成为全社会的共同信仰和

行为准则，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

坚强的宪法保障。

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必然要求。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以更加坚定的决心、

更加有力的举措，推动宪法实施和监督工作不断

取得新成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作为法律从业者，我们将

继续秉持宪法精神，积极投身法治实践，为推动

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贡献自己

的力量。

省政协委员、甘肃兴正天律师事务所主任 王春梅

全面贯彻实施宪法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